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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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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温馨家园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残疾人温馨家园的服务原则、场所要求、服务内容、服务对象及服务要求、管理要求、

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残疾人温馨家园的服务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6341 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9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GB/T 37516 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210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DB11/T 1550 残疾人社区康复站服务规范

DB11/T 1598.2 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第2部分：助餐服务

DB11/T 1598.4 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第4部分：助洁服务

DB11/T 1598.5 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第5部分：助浴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残疾人温馨家园 disabled persons’sweet home

依托本地区公共服务资源建立的，以各类残疾人为服务对象，提供就业、康复、日间照料、文化娱

乐、体育健身等公益性服务的综合性服务载体。

注：由本市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及其他服务主体，为满足残疾人需求，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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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原则

残疾人温馨家园（以下简称“家园”）为残疾人提供多层次、多元化的公益性服务，应符合以下原

则：

——政府主导，多元参与；

——依法合规，安全优先；

——以人为本，全面覆盖。

5 场所要求

5.1 场所布局

5.1.1 残疾人温馨家园（以下简称“家园”）选址应考虑残疾人的特殊性 ,满足下列要求:

——地势相对平坦，应保证日照充足、排水通畅；

——周边市政设施应较完备、交通便利；

——远离污染源和有易燃、易爆等危险源威胁的地区。

5.1.2 家园建设的建筑、绿化和停车场地应符合城乡规划，建筑物设计符合相关民用建筑规范设计标

准，停车位所占面积应符合残疾人停车规定，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 GB 50140 的要求。

5.1.3 家园宜选择在低层建筑。与其他建筑合并建设的，应设置在合建建筑的低层部分。当与相关服

务残疾人或其他类型的建筑合建时，宜有独立的出入口。

5.1.4 家园应按功能要求、服务流程和残疾人特点要求设置各类用房及场地，包括康复指导、辅具供

应、就业服务、职业培训、文体活动、法律服务等业务用房，以及管理用房、设备间、仓库等辅助用房，

相关用房设置示例参见附录 A。

5.1.5 家园室内外符合无障碍建设要求，设置无障碍卫生间，二层及以上建筑的设置无障碍电梯或残

疾人专用坡道等。无障碍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和 GB 55019 相关要求。

5.1.6 家园的装饰装修应符合 GB 50210 的要求。

5.2 服务环境

5.2.1 应根据地区特色、服务对象特点进行环境布置。

5.2.2 室内外活动场所通风、采光良好。室内应适于残疾人行走和使用，地板平整，房间整洁，通道

和门口宽敞畅通。

5.2.3 保持室内外活动场所干净、整洁、无异味，垃圾日产日清，场所卫生应符合 GB 37488 和 GB 37499

的要求。

5.3 标识标志

5.3.1 家园命名为“区名称+地域+温馨家园”，同一地区有两个以上同类型家园的，命名为“区名称

+地域+第*温馨家园”，门楣、门牌、工作证件等标识应统一规范。

5.3.2 应将家园平面图、开放时间、办事指南、服务项目、服务对象、服务流程、服务标准、人员资

质等内容在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5.3.3 家园内功能区域应设置消防、公共信息及安全警示标志，消防设施标志应符合 GB 15630 的要求，

公共标识和安全警示标志应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9 的有关要求。

5.3.4 无障碍标识应符合 GB/T 10001.9 的规定。

5.3.5 应急安全出口应张贴安全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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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标识和标志完整、清晰，便于服务对象辨认。

6 服务内容

家园应根据服务对象需求、结合自身条件开展基础服务、赋能服务、照料服务、项目服务、其他帮

助服务等相关服务，具体服务内容目录见附录B。

7 服务对象及服务要求

7.1 服务对象

7.1.1 家园应面向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等各类各级残疾人，分类分级符合 GB/T 26341

的规定。

7.1.2 家园服务对象应以本辖区内残疾人为主，提供服务秉承以下宗旨：

——尊重差异、尊重残疾人的固有尊严、自身特性和自主选择。

——不歧视（无差别待遇），促进机会均等、残疾人自立，切实参与和融入社会。

——坚持男女平等，尊重残疾儿童逐渐发展的能力，做符合残疾儿童最佳利益的选择。

——通行和信息无障碍，在服务中提供合理便利。

7.2 服务要求

7.2.1 视力残疾人

7.2.1.1 距离视力残疾人 1m~2m 远时，应主动问候，不在对方毫无准备时触碰身体、握手、拥抱。

7.2.1.2 代管视力残疾人随身物品时应取得同意，未经同意不得随意拿走盲杖、改变物品摆放位置。

7.2.1.3 在坐席、卫生间、手扶梯等陌生环境，应引导视力残疾人将手放置到方便定位的位置。

7.2.1.4 视力残疾人参加会议或活动时：

——应提前介绍领导和嘉宾；

——日光下活动时，应采取适当的避光措施，保护畏光的视力残疾人；

——在光线昏暗的环境中活动时，应时刻关注低视力残疾人安全。

7.2.1.5 为视力残疾人提供助行服务时：

——应事先询问对方习惯的牵引方法；

——开门时，应把门完全打开，避免磕碰；

——助行中，主动让视力残疾人握自己肘部；

——行走中保持避险意识（车流、低矮的树枝、电线、地毯卷边等），防止意外。

——助行中，使用“前、后、左、右”等明确的方位词，尽可能详细的向其描述周围的景物、人

员等。

7.2.1.6 就餐时帮助视力残疾人读菜单。餐盘摆好后，用时钟定位法介绍食物摆放位置。

7.2.1.7 离开或结束谈话时，应及时告知视力残疾人，不将视力残疾人单独留在大的空旷空间。

7.2.1.8 未经允许，不抚摸、不投喂、不分散导盲犬的注意力。

7.2.2 听力残疾人

7.2.2.1 呼唤听力残疾人时，可通过轻轻触碰手臂等方式引起对方注意。

7.2.2.2 与听力残疾人交谈时：

——保持专注，面部表情与交谈内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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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环境下，保持发音清晰，音量比平时略高，避免喊叫；

——面对佩戴助听设备（助听器、人工耳蜗、字幕眼镜、蓝牙麦克风等）的人，宜在有助听设备

的一侧讲话，不随便触碰助听设备，不遮挡口型，对话保持 1m~2m 距离。

——语言直接，应尽量避免使用术语，不用晦涩、幽默或说反话的方式；

——可采取笔谈、手机打字、邮件进行交流，书面语言尽量简洁，对于较长的内容，可提前提炼

要点；

——不随便打断对方的讲话；

——进行手语交流应选择光线适当、安静的环境。

——与读唇语的听力残疾人交流时，应放慢讲话节奏，保持口型清晰。

7.2.2.3 听力残疾人参与会议、演出等活动时：

——应及时转达大家交谈的内容；

——提供同声速录字幕和手语翻译；

——听力残疾人讲话、演出之后，可伸出大拇指或高举手臂、摇动双手向他们致意。

7.2.3 言语残疾人

与言语残疾人交流时：

——应遵从言语残疾人意愿开展交流；

——交流距离宜在 2m 以内；

——可用文字方式进行沟通，句子不宜过长，字迹应清晰整齐；

——可用图片本、实物、手语指认等方法，同时辅以表情和动作进行沟通；

——使用手语交流时应遵循手语礼仪，注意区域性和差异性，注意手语的准确性和表情、唇形的

配合，手势幅度、手速不应过大、过快。

——不模仿对方的语气和节奏；

——不嘲笑对方的发音；

——保持语言的礼貌，听不清对方说话时，可以请对方重复一遍；

——在对方表达结束时，可重复一遍确认对方的意思。

7.2.4 肢体残疾人

7.2.4.1 未经同意，不随意触碰、倚靠、挪动轮椅或者其他辅助设备，不随意触碰轮椅使用者的头或

肩。

7.2.4.2 与肢体残疾人交流时：

——与轮椅使用者、个子矮小的残疾人交谈时间超过一分钟，宜采取坐姿或蹲姿，保持双方目光

平视；

——对于语言困难的脑瘫患者，用书写、手势、提问、图文对照的等方式辅助交流。

7.2.4.3 帮助肢体残疾人行走时：

——引导、协助拐杖、肘杖和手杖使用者时，重点指示方向，及最安全、最短的路线，提前告知

路面障碍；

——为行走有困难的人提供带扶手的椅子，为入座和起身提供支撑；

——陪伴单拐使用者上下无扶手的台阶或楼梯，应在不架拐杖的一侧，用小臂为其支撑。

7.2.4.4 为肢体残疾人提供餐饮服务时：

——协助双拐使用者取餐；

——为抓握困难者准备吸管。

7.2.4.5 进行合影和拍照前先征得对方同意，不应对伤残部位做特写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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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6 进行入户访视前应先征得对方同意，便于被访者提前佩戴假肢、支具。

7.2.5 智力残疾人

7.2.5.1 为智力残疾人提供服务前应先向监护人了解基本情况。

7.2.5.2 与智力残疾人交流时：

——耐心聆听表达；

——观察对方身体语言，在身心放松的状态下进行沟通；

——交谈时语言简单直接，选择单一的话题，把复杂的概念分解为通俗易懂的词语；

——必要时应放慢语速并作重复；

——可重复对方的意思，确认对方已经理解交谈内容。

7.2.5.3 智力残疾人参与活动时：

——如更换活动、话题，变换环境和人物，应给予足够的时间让对方适应。

——涉及智力残疾人难以理解的复杂任务，应将任务拆分并反复示范。

——应时刻关注智力残疾人行为，对不当行为及时制止和引导，避免意外伤害。

——对正面行为给予适当的鼓励及赞赏，强化对正面行为的认知。

——对癫痫发作应制定预案。

7.2.6 精神残疾人

7.2.6.1 为精神残疾人提供服务前应先向监护人了解基本情况。

7.2.6.2 与精神残疾人交流、为其提供服务时：

——应保持耐心和友善；

——认真倾听，觉察精神残疾人的应激反应和情感表达障碍；

——言语表达应清晰、准确，必要时可请对方用自己的话复述；

——如精神残疾人正处在痛苦中，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服务人员要保持冷静，待对方情绪

平复后，在适合的环境下进行沟通，选择是否继续开展服务。

8 管理要求

8.1 服务提供方

8.1.1 每周提供服务的时间应不少于 5 天，节假日按需开放。

8.1.2 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一次性告知、代办服务、安全值守、投诉处理等服务管理

制度，以及人员管理、资产管理、学习培训、岗位责任、自我评价等内部管理制度。

8.1.3 应根据服务内容、服务需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8.1.4 各项服务应有服务规范、操作规程等，明确服务内容、时间、地点、流程、质量要求和指标等。

8.1.5 应采取电话、面谈的方式进行服务随访，做好相关记录并存档。

8.1.6 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设立投诉处理机构或配备专门受理投诉人员，并公布投诉电话。

8.2 设施设备

8.2.1 应按照家园场所功能区划配备办公设施设备、多媒体设备和应急物资，并配备适合日常服务和

活动所需的器材、辅具、教具等设施设备，设施设备应状态良好，功能正常、有效。相关设备设施见附

录 C。

8.2.2 家园应设置完善且明显的标识系统，宜设置指导视力残疾人和听力残疾人的触摸式语音提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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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光学识别提示系统等。

8.3 服务人员

8.3.1 家园服务人员包括 1 名及以上专职管理人员和 2 名及以上综合服务人员，按服务项目配置相应

的专业服务人员。

8.3.2 应具备残疾人服务经验和健康证，从事专业服务应持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熟悉残疾人相关法

律法规与政策，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

8.3.3 应接受过残疾人基本生理、心理知识、手语、服务知识培训，有条件的宜进行社会工作师培训。

每年业务培训应不少于 1 次，培训课时不少于 16 学时。

8.3.4 服务人员仪容仪表整洁、言行举止大方得体。

8.4 安全管理

8.4.1 应建立健全设备设施、人身与财产、卫生、康复、信息、应急管理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

8.4.2 应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消防培训、网络安全培训，服务人员应掌握安全基本知识并

具备现场应急处置能力。

8.4.3 意外发生时，应优先保护残疾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8.4.4 服务过程中观察残疾人的身体状态和情绪变化，出现异常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8.4.5 应预留残疾人监护人或联系人的联系方式，确保联系畅通。

8.5 记录与档案管理

8.5.1 家园应建立完善的记录和档案，包括但不限于联系服务台账、服务对象档案、培训和服务、活

动记录档案、安全管理档案等。

8.5.2 联系服务台账包括但不限于日期、联系服务对象姓名、联系方式、联系服务的具体内容等。

8.5.3 服务对象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对象个人基本情况、需求评估情况、服务计划、服务过程

记录、状态改善情况（服务效果）等。

8.5.4 培训和服务、活动记录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培训，服务、活动方案、签到表、活动照片和信

息、总结等。

8.5.5 安全管理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检查表、风险评估记录、应急预案、应急物资目录、应急

演练记录等。

8.5.6 各类档案应齐全，分类成册，及时更新，动态管理。

8.5.7 应定期对服务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8.5.8 应加强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实施服务信息化管理，宜建立电子档案。

9 评价与改进

9.1 家园应按照自我评价制度，定期采用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方式进行服务质量评价，每年一次。

9.2 内部评价为家园自我评价，可采用日常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专项检查等方式进行。外

部评价为服务对象和监护人评价，可采用满意度测评、意见征询、实地察看和检查考核等方式进行。

9.3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开门率、社区知晓率、联系服务覆盖率、场地设备设施使用率、意外事件

发生率、投诉率、服务满意度等内容。

9.4 家园应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分析、整理、汇总，形成服务改进方案，持续改进和提高服务质量。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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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用房设置示例

表A.1给出了家园各类用房设置示例。

表 A.1 用房设置示例表

用房设置 功能设置

康复室

以康复业务为主导，运用医疗、教育、职业、社会、工

程、心理等康复手段，使残疾人的身心功能得到补偿或替代，

职业能力和社会生活能力得到改善，面积应大于30m2。

辅具室 以辅助器具展示、租借、维修为主，面积应大于10 m2

职业康复劳动站

为就业困难但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的智力残疾

人、稳定期精神残疾人，提供简单劳动、技能训练、康复训

练和托管养护等综合性、公益性服务，提供包括生产性、生

活性、服务性劳动项目，应符合职业安全健康相关要求，面

积应大于50m2。



DB 11/T XXXX—XXXX

10

B
C

B

附 录 B

（规范性）

服务内容目录

表B.1给出了家园的服务内容目录。

表 B.1 服务内容目录

服务项目 基本项目 服务内容参考 适用范围

基础服务

需求调查和响应

在提供服务前，对服务对象需求、服务市场等相关信息进行调查，

并对服务对象诉求做出回应。包括定期入户、观察了解残疾人的情

况，并记入档案；根据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和主观愿望，实施服务对

接，并对对接结果进行跟踪等服务。 结合服务对象

需求设置服务

内容，扩大本

区域内服务对

象人群覆盖

率。

政策咨询及帮办

对服务对象提出的各项惠残政策疑问进行解答，根据服务对象的申

请，协助办理各项惠残业务，包括为服务对象提供相关政策咨询、

帮助办理残疾人证、一卡通激活、辅具网上申请等服务。

网络、阅览服务
为残疾人提供图书借阅、互联网访问服务，包括为服务对象提供图

书阅览和免费上网等服务。

健康安全宣传

向残疾人及家属普及残疾预防、健康维护、护理和辅具、安全知识

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残疾和残疾加重预防、疾病预防、慢性病、

疼痛、睡眠、服药管理、防疫及其他健康安全知识普及等。

赋能服务

技能培训

在温馨家园开展的提高残疾人生活和生计能力的培训，包括生活技

能培训、就业技能培训和其他促进独立生活、融入社会的培训等。

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烘焙、理发、美容、美甲培训，出行、订

餐等生活软件（App）使用培训等。

结合服务对象

需求设置服务

内容，扩大本

区域内服务对

象人群覆盖

率。
培育自助小组

支持需求相同的残疾人及其家人组成自助小组，相互支持，相互帮

助，解决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兴趣小组和功能小组。兴趣小组包

括体育类、文化类、手工类和其他类兴趣小组。功能小组包括生计

发展、志愿服务、宜传倡导和其他类功能小组。

照料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

为解决残疾人生活障碍提供的照顾性的支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

供餐食、理发、助浴、体检、家政等。其中餐食服务提供应符合DB11/T

1598.2的要求，助浴服务提供应符合DB11/T 1598.5的要求，家政服

务提供应符合DB11/T 1598.4的要求。

针对不具备相

应的生活自理

能力、家庭缺

乏相应的经济

能力和照料能

力的，或山区

等生活服务资

源匮乏地区的

服务对象提供

照料服务。

生活代办事项服务

无偿为残疾人购物、就医、出行、办事等提供协助、陪同、代理等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为服务对象提供包括办理相关证件或手续，代

购日常用品、药品，陪同出行和就医和其他生活代办等。

重度残疾人日间照料

服务

为符合条件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在社区中以日间照看

的方式，主要提供生活照料、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训练、

职业康复和劳动技能训练，以及运动功能训练等服务，服务应符合

GB/T 37516的要求。

项目服务 职业康复劳动项目
为就业困难但有一定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精

神残疾人，提供简单劳动、技能训练、康复训练和托管养护等综合

宜按照相关政

策开展项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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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 基本项目 服务内容参考 适用范围

性、公益性服务的项目，提供包括生产性、生活性、服务性劳动项

目，符合《北京市残疾人职业康复劳动项目基本条件》的要求。

务，并接受行

政主管部门指

导。

帮扶性就业基地项目

依托残疾人温馨家园设施，为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提供培训和转介

服务，为用人单位推荐残疾人就业，为通过岗位定制实现就业的残

疾人提供岗位适应性训练等服务，包括帮扶职康站站内残疾人就业、

辐射帮扶所在街道、乡镇未就业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等内容。

支持性就业培训项目

针对残疾人的特殊就业困难，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就业辅导服务，

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就业支持，帮助残疾人实

现按比例就业的一种就业服务模式，包括通过动员社会力量提供就

业辅导服务，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就业支持，

帮助残疾人实现按比例就业。支持性就业培训应符合《北京市残疾

人支持性就业服务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康复服务项目

在残疾发生后综合运用医学、教育、职业、社会、心理和辅助器具

等措施，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减轻功能障碍，增强生活

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温馨家园组织开展的康复服务项目应符合

DB11/T 1550、《北京市残疾人基本康复目录》及《北京市残疾儿童

少年基本康复训练服务目录》的要求

辅具服务项目

通过提供相关用品用具，预防、代偿、减轻或降低残疾人的身体损

伤、活动受限和参与限制，包括辅具信息咨询，评估适配，使用指

导，个性化改造，借用、展示、体验，回收利用，创新研发等服务，

应符合《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

心理健康项目

运用心理学及医学的理论和方法，预防或减少残疾人各类心理行为

问题，促进心理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包括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

慰藉及其他心理服务，依托市残疾人心理健康热线项目和地区心理

健康资源开展。

法律维权项目

整合各类法律维权服务及专业支持资源，维护残疾人群体合法权益，

包括开展法律宣传、法制教育等普法工作，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的咨询、转介服务，配合开展法律援助、法律救助相关工作等。

依托市残联庭院式法律服务项目和地区司法资源开展。

开展其他帮助

服务

无障碍服务

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如爬楼机，折叠坡道等）或采取购买服务的

方式，为辖区出行不便的残疾人提供上下楼、辅助出行等相关服务

或为交流沟通、获取信息困难的残疾人提供出行无障碍、交流无障

碍和其他无障碍服务。

宜根据本地区

资源、残疾人

实际需求和服

务专业性要求

选择性开展

物质帮助
通过募捐、动员等，使有需要的残疾人享受到来自社会的物质帮助，

包括为服务对象提供募捐到的食品、服装等生活必需品等。

志愿服务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残疾人提供的公益

服务。家园应通过社区动员，招募、培训、管理志愿者，组织志愿

者为服务对象提供志愿服务。

其他因地制宜的服务
指针对本地具有代表性的某残疾人群体、本地资源特点或本地残疾

人在入学、就业等方面面临的障碍，设计开展的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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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附 录 C

（资料性）

设施设备配备示例

表C.1给出了设施设备配备示例。

表 C.1 设施设备配备示例表

种类 相关设备

办公设备 照明设备、办公桌椅、文件柜、储物柜、咨询台、指示牌、电话、 电脑、 打

印机、冷暖通风设备、视频音频监控设备等。

多媒体设备 免费无线网络、电视、棋牌、图书报刊等。

消防设备 消防栓、灭火器等。

康复教学设备 日常生活训练用具、康复训练用具，物理康复设备等。

应急物资 急救药箱、急救设备、轮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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